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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目的） 

為鼓勵改善教學，提昇教學品質與效果，表彰教學傑出及優良之教師，特訂定「德明財

經科技大學教學傑出及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二條（遴選組織規定） 

本校每學年辦理一次教學傑出及教學優良教師遴選，由校長、教務長、教學資源中心主

任、校教評會委員中之各院(含共同院)教師代表一位及校外委員四位，總計十一位，共同

組成「教師教學獎勵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負責遴選作業，並由校長擔任

召集人。 

第三條（獎項種類） 

獎項分為「教學傑出獎」及「教學優良獎」二類，獲獎者除公開表揚外並頒給獎狀（牌）

及獎金。「教學傑出獎」獎金壹拾萬元，「教學優良獎」獎金參萬陸仟元。 

第四條（獎勵名額） 



「教學傑出獎」獲獎者以不超過三位為原則。 

「教學優良獎」獲獎者以全校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六為上限。 

錄取名額按教育部補助款額度，依適當比例調整之。 

第五條（候選人條件） 

凡本校專任教師(含專業技術人員及專案教師)，服務滿三年以上（年資計算至每年七月三

十一日止），於遴選前有累積滿三學年任教事實者；且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該學年度

個人教學活動意見調查平均成績高於該院專任教師平均成績、或該學年度具有兩門以上

課程獲得教學優良課程獎狀者；教學優良得獎教師次學年之教師個人績效評量成績中教

學項目成績低於其所屬院之前 15%者，停止其該學年度申請優良教師遴選。 

第六條（推薦及申請方式） 

一、推薦方式：符合第五條候選人條件的教師得向所屬學術單位提出申請、或由各學術

單位教評會推薦符合條件之候選人，並經所屬學術單位教評會審議通過者。 

二、申請資料：候選人應提交三百字教學優異事蹟及教學反思(撰寫於德明個人入口網站

TIP 平台→個人資訊→基本資料維護)並附相關具體資料以供審查。 

各學術單位推薦人數以該學術單位教師員額百分之十五為限（小數點第一位四捨五入取

整數）。 

第七條（評選方式及流程） 

獲各學術單位推薦之候選人由各院教評會進行審查，於每年十月一日以前提交院推薦候

選人名冊送教學資源中心提本委員會審查，各院推薦人數不得超過該院教師員額百分之

十二(小數點第一位四捨五入取整數）。 

本委員會依據各院推薦名單進行「教學傑出」教師及「教學優良」教師審查並提交總成

績排序名單送校教評會，經校教評會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布，並於公開場合表揚。 

第八條（審查項目及評分標準） 

教學傑出及教學優良教師審查項目及評分標準： 

一、個人教學活動意見調查學年度平均成績(四捨五入小數點第三位)，占總成績 20

％。 

二、教學內容與教學理念之簡報發表，占總成績 40％，因公外出者可事先提供錄影檔

案。 

三、特殊教學優良事蹟，以遴選當學年度資料為限，占總成績 40％，其內容如下： 

 (一)課程開發及教材教法創新上，有具體成效者。 

 (二)指導學生參加與教學有關之國內外競賽，成績卓著者。 

 (三)指導學生考取國內外證照，成績卓著者；或教師本人獲得教育部教學相關計畫

者。 

 (四)熱心指導學生課業及解決學生學習困難，有具體事蹟者。 

 (五)其他與教學有關之卓越事蹟。 

審查總分數將依各院分別進行排序，各院(含共同院)排序第一之教師為當然獲獎教師。 

第九條（迴避原則） 

本規定之遴選委員若為被推薦人選者，應迴避之。 



第十條（經費） 

本規定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計畫、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或本校編列之自籌款支應。 

第十一條（規定之修訂與施行） 

本規定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